刑法今起增加逃税罪等罪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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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今天起，以窃取或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将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5日对外发布了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(四)》。这个司法解释将于2009年10月16日起施行。

　　据了解，此次“两高”出台的司法解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七)》的规定，对刑法的罪名作出了补充和修改。司法解释增加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。

　　今后，国家机关或者金融、电信、教育、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，违反国家规定，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，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将适用这次补充规定中的新罪名“出售、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”。以窃取或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将以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”论处。

　　
部分新增罪名
　　●1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

　　●2、逃税罪：纳税人采取欺骗、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，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。同时，取消偷税罪罪名。
　　●3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

　　●4、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、诈骗、抢夺、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。

　　●5、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

　　●6、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

　　●7、出售、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

